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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志国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市实验高中举行新
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三起近年
来发生在我市辖区内的未成年人

“校园欺凌”恶性案件。法官同
时提醒家长和学校，关注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让他们远离暴力色
情影视、书籍和网络游戏。

14岁初中生死于
“校园欺凌”事件

市中院法官在新闻发布会
上通报的第一起未成年人“校园
欺凌”恶性案件的被告人张某是
我市某县一高中学生。2013年4
月14日晚上，被告人张某与被害
人余某在教室因让座位发生矛
盾。当天21时许，在男生寝室
内，被告人张某及其同学赵某等
三人用拳脚殴打余某，造成余某
面部受伤。经法医学鉴定，余某
属轻伤。

第二起“校园欺凌”恶性案
件的被告人刘某是我市某县一
中学生。刘某认为同学陈某骚扰
其女朋友，于是与陈某约架。
2013年1月18日17时许，刘某携
带棍子、小刀与朋友姚某等三人
在学校门口等待陈某，陈某带领
同学杨某等三人与刘某等会面。
刘某拿出事先准备的小刀朝陈某
腹部划了一刀，造成陈某小肠破
裂，经鉴定为重伤；又将赵某左臂
扎伤，经鉴定为轻微伤。

第三起“校园欺凌”恶性案
件的被告人秦某系我市某县一

初中学生，2013年9月11日中午
12时许，被害人赵某因琐事与其
他同学在学校教室门前对被告人
秦某实施殴打，秦某用随身携带
的黑色单刃折叠小刀刺中被害人
赵某腹部，赵某跑到另一个教室，
秦某继续追赶，持刀朝赵某胸、腹
部、胳膊猛刺，赵某昏倒在地，经
抢救无效死亡，殁年14岁。

今年我市未发生
此类恶性案件

据市中院法官介绍，这三起
案件都是发生在我市辖区内的

“校园欺凌”典型恶性案例，给未
成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及生
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未成年
的在校学生心智尚未成熟，没有
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对事物缺乏
分辨能力，容易冲动，遇事不冷
静，加上青春期叛逆，常常因为
小事就与同学发生矛盾，大打出
手，酿成大祸。“校园欺凌”事件
不仅在我市，在其他地区也屡有
发生。今年5月份，教育部专门
下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
治理的通知》，在全国中小学针
对“校园欺凌”现象展开8个月
的专项治理。

为了将防范“校园欺凌”活
动落到实处，近日，市中院少审
法官深入到我市多所中学，向同
学们做题为“预防校园暴力”的
专场法制报告会。市中院少审
庭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长
期坚持开展“一校一法官”“开学
第一堂法律课”和“送法进校
园”活动，与全市722所学校确

定了 496 名结对联络法官，全
方位为在校学生提供法律服
务。同时，向社会公布青少年
维权和心理咨询服务热线，随
时解答学生提出的法律问题，
使他们可以及时疏解内心疑
惑，随时得到法律帮助；开通了
未成年女孩保护专线电话，专
门由一名少审庭女法官负责解
答未成年女孩提出的相关问题，
对女孩做特殊的保护知识普及
和心理疏导、安抚等工作。通
过少审法官的积极努力，近年
来，未成年人犯罪率逐年下降，
今年初到现在，我市尚未发生
一起“校园欺凌”恶性案件。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市

中院法官提醒学校、家长注意：
第一，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未成年人的很多行为模式其实
是成人世界行为模式的一种影
射。有些家庭、父母习惯了使用
暴力解决问题，也容易使孩子潜
意识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
效办法。因此，家长要为孩子做
好榜样，文明礼貌待人，与人为
善，切不可随意使用暴力。第
二，学校应严禁未成年人携带刀
具棍棒等到学校，以免因冲动对
其他未成年人造成严重伤害，甚
至是难以挽回的后果。第三，家
长和学校要密切关注未成年人
的身心健康发展，引导未成年人
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良好
的兴趣爱好，远离暴力色情的影
视、书籍和网络游戏，为未成年
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市中院举行新闻发布会

法官通报三起
“校园欺凌”恶性案件

□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本月15日起，市区今冬
供热开始启动，老城区部分居民却
没有享受到这种暖意。根据我市城
市供热管理办法，每年11月 15日至
次年3月 15日为集中供热时间，但
记者近日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小
区通知供暖从12月1日开始，供暖期
也缩短为3个月到100天不等。

部分小区供暖期“缩水”
市民表示不理解

市民王女士家住卫东区福利街
北段的铁路工人村高层。本月 15
日，物业部门贴出通知，开始收取
2016年的取暖费用。“按每平方米每
月4.86元收，供暖时间是3个半月。”
王女士告诉记者，通知中说收费截
至本月 30 日，小区目前还没有供
暖。

供暖时间缩水并非个例。家住
卫东区诚朴路附近荣邦花园的市民
温先生反映说，小区物业规定供暖
期为3个月，自今年12月到明年2月
底，“每平方米一个采暖季是18元。”
位于市区湛北路与诚朴路交叉口的
水漾铭都供暖期也是3个月，按一
个采暖季每平方米20元的价格收
费。位于市区长青路的新华工商分
局家属院供暖期同样是3个月，收
费比其他小区略低，一个采暖季内，
每平方米收取15元。

位于新华区晶珠路附近的鹰皇
花园是本月15日开始供热的。小区
居民杨先生昨天上午告诉记者，根
据小区物业部门通知，今年采暖期
是100天，按每平方米22元收取。

市民张先生家住新城区蓝湾小
区。他说，根据平顶山热力集团有限
公司贴在小区里的通知，收费标准为
0.165 元/平方米/天，即一个采暖季
19.8元/平方米，按建筑面积的90%收
取。供暖期自本月15日起，持续120
天。新城区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收费
的。

比照这一收费标准，老城区部
分小区供暖费用相差无几，时间却

“缩水”不少。这让很多居民难以
理解。

荣邦花园物业怡景物业公司一

位王姓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称，市区供暖“都是3个月”。也有
物业公司表示，虽然规定从12月1日
开始供暖，但也可能根据天气情况
提前送暖。

热力集团有关人士：
采暖季都是120天

“按照政府规定，老城区和新城
区采暖季一样，都是从11月 15日到
次年3月 15日。”11月 15日下午，平
顶山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经理李建峰
表示，老城区与新城区的供热方式
不同：新城区是高温水网，直接供到
居民家中，按面积收取费用；老城区
是蒸汽管网，针对单位或小区总表
计算蒸汽消耗量，“用多少汽收多少
钱”。

李建峰说，在4个月的供暖季
里，老城区都输送着蒸汽。个别小
区供暖期“缩水”，实际上是物业公司
为了赢利“晚供早停”，不按规定时间
供暖。热力部门按蒸汽消耗量收费，
没法限制物业部门必须得供120天。

“新城区直供水暖要求比较高，达到
一定入住率才能供暖，但老城区不存
在这个问题。”李建峰说，只要缴纳
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老城区的
小区无论入住率高低，办理手续后
都可以供汽。

昨天上午，记者就此事咨询了
市发改委价格管理科邓科长。邓科
长表示，新城区管网由热力集团直
供，核定价格是每天每平方米0.165
元；老城区的热力价格核定只针对
企业计量总表，价格是每吨116元，
不直接针对居民用户。热力供到计
量总表后，“汽转水”的交换站等由
企业自建自管，这就导致老城区一
些小区收费标准不一。

此外，收费也和管理人员的责任
心相关。邓科长说，一些小区会根据
天气冷热调节送汽量，使居民感觉效果
好且省钱；如果小区管理人员不负责
任，导致蒸汽消耗量过大或有跑、冒、
滴、漏现象，产生的费用就较高。

有关人士表示，针对供暖期缩
短，小区居民只能与物业部门协商
解决。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
多小区供暖期限、收费标准都由物
业方规定，居民并没有话语权。

老城区部分小区供暖期“缩水”

昨天，在市区开源商贸城，几位顾客在选购保暖鞋。
冬季来临，又到了保暖鞋热销季。据商家介绍，今冬保暖鞋市场内加

绒的舒适运动款鞋子最为热销。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运动款保暖鞋热卖

昨天，在市区建设路与中兴路交叉口，技术人员在调试治安监控摄像头。
记者当天从市公安局了解到，我市“天眼”平安工程今年4月份全面开建，目前终端控制平台已

安装完毕，遍布市区主次道路、公共场所的997个监控点的1569路摄像机前端正在加紧安装调试，
目前已有300余路先期投入使用。预计今年底“天眼”平安工程全部完工启用。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架“天眼”保平安


